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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我
国的第一部刑法。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
次会议对刑法进行了修订，并重新公布。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
通过了关于修改刑法的一个决定和九个修正案，并作了十三个有关
刑法的法律解释。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关于废止部分法
律的决定和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这两个决定也对刑法的部分
条文作了修改。

为了便于查阅刑法的规定，准确了解刑法的修改情况，我们对刑
法历次修改的情况进行了梳理，按照刑法条文的顺序，对刑法修正
案、修改刑法的决定、有关刑法的法律解释进行审定、编排，形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２０１６年审编版）》。同时，附录了修改刑法的
决定、刑法修正案和有关刑法的法律解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刑法
分则并没有对罪名作出规定，但为了查阅方便，根据一些读者的建
议，我们将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形式确定的
罪名在刑法分则相应条款中作了提示性标注，供读者参考。此外，还
附录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解释的规定，以便于研究使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法 制 工 作 委 员 会 刑 法 室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目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２０１６年审编版） １……………………………

　第一编　总　　则 ３…………………………………………………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３…………………

　　第二章　犯　　罪 ５………………………………………………

　　　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 ５………………………………………

　　　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７………………………………

　　　第三节　共同犯罪 ８………………………………………………

　　　第四节　单位犯罪 ８………………………………………………

　　第三章　刑　　罚 ９………………………………………………

　　　第一节　刑罚的种类 ９……………………………………………

　　　第二节　管　　制 １１……………………………………………

　　　第三节　拘　　役 １１……………………………………………

　　　第四节　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１２…………………………………

　　　第五节　死　　刑 １２……………………………………………

　　　第六节　罚　　金 １４……………………………………………

　　　第七节　剥夺政治权利 １４………………………………………

　　　第八节　没收财产 １５……………………………………………

　　第四章　刑罚的具体运用 １５……………………………………

　　　第一节　量　　刑 １５……………………………………………

　　　第二节　累　　犯 １６……………………………………………

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 １７…………………………………………

　　　第四节　数罪并罚 １８……………………………………………

　　　第五节　缓　　刑 １９……………………………………………

　　　第六节　减　　刑 ２１……………………………………………

　　　第七节　假　　释 ２２……………………………………………

　　　第八节　时　　效 ２４……………………………………………

　　第五章　其他规定 ２５……………………………………………

　第二编　分　　则 ２８………………………………………………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２８……………………………………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３１……………………………………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４０……………………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４０………………………………

　　　第二节　走私罪 ４４………………………………………………

　　　第三节　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 ４９………………………

　　　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 ５６…………………………………

　　　第五节　金融诈骗罪 ７０…………………………………………

　　　第六节　危害税收征管罪 ７６……………………………………

　　　第七节　侵犯知识产权罪 ８３……………………………………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８４……………………………………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９０……………………

　　第五章　侵犯财产罪 １００…………………………………………

　　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 １０４………………………………

　　　第一节　扰乱公共秩序罪 １０４……………………………………

　　　第二节　妨害司法罪 １１８…………………………………………

　　　第三节　妨害国（边）境管理罪 １２３………………………………

　　　第四节　妨害文物管理罪 １２５……………………………………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２０１６年审编版）



　　　第五节　危害公共卫生罪 １２８……………………………………

　　　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１３０………………………………

　　　第七节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 １３５………………………

　　　第八节　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 １３９…………………

　　　第九节　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 １４１………………………

　　第七章　危害国防利益罪 １４２……………………………………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１４６…………………………………………

　　第九章　渎职罪 １５２………………………………………………

　　第十章　军人违反职责罪 １６０……………………………………

　附　　则 １６５…………………………………………………………

附　录

　附录一　关于修改刑法的决定和刑法修正案 １６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

　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 １６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１７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 １７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 １７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 １８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 １８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 １８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 １９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 １９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 ２０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

　决定（节选） ２２２…………………………………………………

３

目　　录



　附录二　关于刑法的法律解释　 ２２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 ２２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

　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 ２２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２２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 ２２７……………………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 ２２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 ２３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 ２３１……………………………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有关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

　规定的解释 ２３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

　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 ２３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十条的解释 ２３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 ２３５…………

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２０１６年审编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 ２３６……………………………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 ２３７…………

　附录三　与刑法有关的其他法律和决定 ２３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节选） ２３８………………………………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法律的

　决定（节选） ２３９…………………………………………………

　附录四　刑事诉讼法和相关法律解释 ２４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２４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的解释 ３０２…………………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五款、第二百五十七条

　第二款的解释 ３０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二款的解释 ３０４……………

５

目　　录



书书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２０１６年审编版）①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

过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修订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

三号公布　自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二章　犯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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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三节　共同犯罪

　　第四节　单位犯罪

　第三章　刑　　罚

　　第一节　刑罚的种类

　　第二节　管　　制

１

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根据１９９８年以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刑法的决定、刑法修正案和法律解释，对１９９７年刑法进行了
审定、编排，并汇录了经司法解释确定的罪名。



　　第三节　拘　　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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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节　假　　释

　　第八节　时　　效

　第五章　其他规定

第二编　分　　则

　第一章　危害国家安全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

　　第一节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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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节　扰乱市场秩序罪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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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则

第一编　总　　则

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

第一条　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

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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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

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

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

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

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条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

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第四条　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

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第五条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

责任相适应。

第六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

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

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

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第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

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作人员和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

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

第八条　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

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

第九条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

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

权的，适用本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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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

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

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一条　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

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

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

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

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

的，适用本法。

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

有效。

第二章　犯　　罪

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

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

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

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

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

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第十四条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

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

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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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

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是不是出于

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

是犯罪。

第十七条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

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

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

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第十七条之一①　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

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十八条　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

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

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

医疗。

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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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处罚。

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

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

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

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

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

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

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

有特定责任的人。

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

第二十二条　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

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三条　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

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

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第二十四条　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

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

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

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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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共同犯罪

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

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

第二十六条　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

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是犯

罪集团。

对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

处罚。

对于第三款规定以外的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

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第二十七条　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

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八条　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

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第二十九条　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

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

第四节　单位犯罪

第三十条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

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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